
附件 1： 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印章管理工作流程 

凡以学院名义署名的公
文、报表及重要材料等

由报送部门审核，开具
用印申请

凡申请科研项目、创造
发明、成果专利、技术
推广应用、各类毕业证
书及成绩单等

由教务处审核，开具用
印申请，指定专人承办

以学院名义颁发的奖
状、证书、请柬、合同
等

由颁发部门审核，开具
用印申请

职工身份证明、收入证
明等需由学院开具的材
料

由综合办公室审核，开
具用印申请

学生身份、学籍证明或
各类学习成绩证明材料

由学生处或教务处审
核，开具用印申请

凡申请出国（出境）及
办理涉外事项等

由所在部门初审，交由
综合办公室审核，出具
用印申请

以学院名义办理贷款、
开设银行账户、出具材
料

由财务处审核，出具用
印申请

联系工作及其他需要使
用介绍信的情况

由所在部门审核出具用
印申请

综合办公室按规
定予以盖章用印

注：用印申请上
需由审核或签发
部门的负责人签
字确认，并加盖
部门公章

以学院名义签订合同

由综合办公室审核，提
供合同文本（需院领导
签字）、《南京财经大
学红山学院合同审签
表》原件及复印件

学生因考研、考公务
员、选调生等情况需要
出具政审材料

由学生处审核，开具用
印申请

 


